
「北港溪虎尾堤段整體環境營造工程(一期)」施工檢討會議

(第 26次)

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4年 3月 14日(星期五)下午2時 00分

貳、開會地點：本分署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李副分署長俊霖     記錄：黃柏銓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出席人員簽名冊）

伍、結論：

一、本案施工進度再次落後，請依下列期程控管各工項完成期限：

（一）114年 4月 1日前完成運動平台之箱型石籠。

（二）114年 4月 7日前綠色大階梯全數完成。

（三）114年 5月 7日前完成青埔分洪道消能工。

（四）114年 6月 23日前植栽全數完成。

二、請設計及監造單位於114年 3月 20日前提供變更設計資料，以
利後續辦理修正預算。

三、為攢趕工程進度並管控各工項完成時間，爾後本施工檢討會議
維持最少每月召開1次之頻率。後續會議地點可逕在虎尾潮工
務所召開，會議後一併視導工地。


